
 

 

附件 

本 中 国 隐 私 政 策 附 件 （ 下 称 “本 附 件 ” ） 是 对 全 球 隐 私 政 策 （ 详 情 可 访 问

https://www.rbc.com/privacysecurity/ca/global-privacy-notice.html）的补充，适用于您与加拿

大皇家银行在中国的任何实体公司进行交易或向该等公司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形，或者在中

国实行了任何数据保护法的情况下，适用于您不时与该等公司的附属公司（或加拿大皇家

银行的附属公司，统称为“加拿大皇家银行”或“我们”）进行交易或向其提供个人信息

的情形。中国隐私政策不能代替全球隐私政策。若本附件或全球隐私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

存在不一致，以该等法律法规为准。 

提供个人信息的要求 

为达到全球隐私政策所列之目的，我们可能会不时要求您向加拿大皇家银行提供您的个人

信息。若您拒绝提供，我们可能无法为您提供开户等服务（或任何服务），我们可能也无

法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等发布的指引及准则。 

我们如何储存您的个人信息 

我们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进行数据存储。在收集或处理您的信息时，我们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监管规定以及与归档、会计、审计和报告相关的规定，并结合本政策所述之目的，

尽快完成信息收集之目的，以尽量缩短您个人信息的储存时间。 

您享有的个人信息权利 

1. 您有权向我们求证是否已掌握您的个人信息，查询并复制您提供予我们的个人信息。 

2. 您有权利和义务更新我们持有的个人信息，确保所有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您有

权要求我们予您方便，以更新您的个人信息，并更正不准确的信息。 

3.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附件以及您与我们达成的其他协议，您有权要求我们删除或

以其他方式妥善处理已过保存期之个人信息。 

4. 若个人不幸身故，加拿大皇家银行可赋予其近亲属查询、复制、更正、删除其相关

个人信息之权利。 

5. 若处理您个人信息之目的或方式发生变更，加拿大皇家银行将另行事先征求您的同

意。 

https://www.rbc.com/privacysecurity/ca/global-privacy-notice.html


6. 我们极其重视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若无父母或监护人同意，或者

若非向未成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需要，我们不会收集任何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7. 若加拿大皇家银行因合并、拆分、解散等原因需要将您的个人信息转让给其他方，

加拿大皇家银行会告知您该接收方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8. 若您对全球隐私政策或本附件内容有任何想法、疑问或担忧，或者想申请获取、更

正、删除个人信息，撤销授权或处理已过保存期之个人信息，获取本附件之副本，

或查询我们在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方面的做法，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加拿大皇家银

行： 

 

加拿大皇家银行北京分行 

北京市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921 室，邮编：100033 

电子邮件：privcyof@rbc.com 

电话：+86 10 5839 9388（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8:30-17:30） 

9. 尽管存在上述规定，但若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允许我们可以不用满足某些要求，

或者规定我们不能满足某些要求，我们可能不会满足您的此类要求。 

10. 本附件的任何内容均不限制您作为个人信息主体根据中国法律所持有的权利。 

 

 


